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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善组织投资风险管理指南 第5部分：业绩评估

（征求意见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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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任务来源

北京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从 2019 年至今，致力于慈

善资产的保值增值行业赋能。2020 年发布了《慈善组织保值

增值投资基础知识四十问》，2023 年承担《慈善组织投资管

理指南第 4部分：风险控制》团体标准的起草工作，联合基

金会中心网发布《基金会投资数据观察报告》（2017-2021），

以期助力行业建立投资的基础认知框架、风控框架和填补数

据方面的空白。同时，我们参与多家基金会投资项目的咨询

工作，其中不乏对整体投资表现的评估和具体项目的业绩评

估，积累了相关经验。

从 2022 年起，资管市场净值化变革加速，市场波动加

大，对于慈善组织来说捐赠等收入来源更为有限，因此对慈

善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持续上升。而大部分组织的投资能力

相对薄弱，对单个产品和整体投资缺少投资业绩评估的科学

方法和工具，难以有效地掌握投资组合的表现和风险水平，

不利于后续更好地制定投资策略、优化投资组合并做出更明

智的投资决策。在此背景下，京益在过往研究和咨询的基础

上，针对行业的普遍痛点和需求，向中国慈善联合会申请《慈

善组织投资管理指南 第 5部分：业绩评估》（以下简称“本

文件”）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北京京益社会组织服务中心、北京善

泽君咨询有限公司、中国慈善联合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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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陈冬青、孙露露、黎颖露、李荣、

梁媛媛、林奕谷、杨濛、潘艳。

二、制定标准的必要性

一是政策法规相对原则，投资实践需求持续增加，有待

更清晰的操作指引。《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暂行办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部分条款规定较为原则，需在操

作层面有更明确细化的指引。要做到全面深入合规、风险管

理有效，对大多数慈善组织而言亟需进一步的指引和专业支

持。

二是投资领域专业门槛高，产品和市场复杂多变，慈善

组织普遍缺乏专业的业绩评估和监测平衡能力。《暂行办法》

并没有明确要求慈善组织投资进行业绩评估，因此很多组织

并没有建立业绩评估框架的意识。据调研结果显示很多慈善

组织缺乏订立投资计划、跟踪监测以及业绩评估的框架或工

具。这不仅难以对自身的投资情况进行全面准确的评估，难

以在种类繁多，业绩展示带有迷惑性的投资产品中进行有效

的甄别，从而在应对波动加剧的市场上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。

慈善组织在承担风险与自身管理能力不相匹配的情形下，风

险将会逐渐积累和爆发，容易导致财产受损和公信力危机。

三、制定原则和依据

（一）制定原则



4

1.合规性

符合与慈善组织保值增值投资活动相关的法律法规规

章及行业标准。这些规定不仅包括一般性的投资法律法规，

也包括慈善领域专属的法律法规等。

2.实操性

本文件的主体内容是慈善组织投资业绩评估所要满足

的基础标准，是对现有法规的细化和补充，附件的模板和表

格，贴合常规的决策流程和程序，便于慈善组织实际操作。

3.全面性

本文件不仅包含慈善组织整体投资的业绩评估，也涉及

投资管理人和投资产品的具体业绩评估。

（二）制定依据

慈善组织保值增值信息披露投资风险管理相关的法律

法规政策主要包括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慈善组织保

值增值投资活动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》、

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、《<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>

若干问题的解释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私募投资基金监督

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

见》等文件。还参考了美国的《谨慎投资人规则》以及相关

基金会发布的一些行业投资指引。

四、主要起草过程

（一）成立起草组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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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4 月邀请有关理论和实践专家成立课题组，包括

境内和境外专家。同时，根据工作安排成立起草组确定起草

成员。

（二）调研阶段

起草组成员根据标准主题和框架内容进行文献、案例研

究，开展调研访谈，完成调研成果。

（三）草案稿起草阶段

根据调研成果，起草组完成草案稿。并邀请课题组专家

对草案稿进行内部意见征集和第一轮修订。

（四）征求意见稿起草阶段

草案稿立项审查通过后，依据各专家意见，由我机构牵

头，与北京善泽君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完成征求意见稿。并由

中慈联组织内部意见征集并进行修订。

五、制定标准的依据，与现行法律、法规、标准的关系

经查询，国内尚未出台同类标准，本文件可填补行业空

白。本文件制定的法律依据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等

相关的法律法规。标准的主要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，与有关部门规章、推荐性国家标

准和行业标准相协调。

六、主要条款的说明

（一）评估原则与方法

针对慈善组织评估的可比性原则、一致性原则、长期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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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则等进行阐述。

（二）评估流程

关注慈善组织在其制定的内部投资管理制度中规定具

体的评估流程，通过附录的表格给予直观的指引。

（三）评估指标

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设计指标，具体列举了常见的证

券投资和股权投资的定量指标，并强调不同类别的资产和产

品应该使用不同的指标。

（四）监测与调整

针对投后管理中的跟踪监测提供建议，并且强调了业绩

评估后进行适时调整的必要性和方法。

七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本文件处于起草阶段，暂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。

八、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》规定，建议本文件作为

推荐性团体标准。

九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
（一）作为团体标准制定与发布，建议中国慈善联合会

组织宣贯实施。

（二）标准发布实施后，编制宣贯教材并开展示范。


